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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3 年 05 月 01 日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05 月 20 日院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06 月 0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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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以下簡稱本系)為增加及提升學生

專業技能與專業證照競爭能力，同時針對學生畢業後之就業及升

學之生涯規劃，鼓勵學生在學期間報考專業證照及競賽，特訂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生專業知能畢業門檻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專業知能」為本系大學部四年制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畢業條

件之一，學生在就讀該學制期間必須依本要點第三條之規定，通

過專業知能認證畢業門檻(至少 4點積點)。身心障礙生及外籍生

得不列入。 

三、專業知能認證係依據企業管理系本位課程教育目標所擬訂之專業

核心能力指標制定，本系學生專業知能認證均須於就讀該學制期

間取得，各類認證相對應之積點點數及證照認列級別如附件所

示。 



四、審查標準及輔導方式： 

(一) 學生應於就讀該學制四年級之第一學期結束前，繳驗相關証明

文件，並憑證明文件通過專業知能畢業門檻。 

(二) 本系學生在畢業當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前如未能取得依本要點

認定之專業知能畢業門檻者，得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兩週內

登記參加研發處推廣教育中心開設之專業證照輔導相關課程，同

時報名參加該年度之相關檢定，並以准考證作為通過專業知能畢

業門檻。 

(三) 學生在畢業當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前如未能取得依本要點認定

之專業知能畢業門檻者，得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參加與管理學院

有關之演講、研習或研討會至少 8小時，並取得出席證明，由本

系畢業門檻會議委員小組認列點數至多 2點，作為通過專業知能

畢業門檻。 

五、在本校就讀期間，學生若取得證照可依本系訂定之專業證照名稱

及種類達門檻以上，並依「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提出申請獎勵金。 

六、本系學生於就學期間取得依本要點認定之專業證照者，須於每學

期開學後兩週內，持證照（或成績單）正本及影印本一份，或參

加全國性比賽證明(需含指導老師簽名)，至本系辦公室辦理專業

證照審核及登錄手續，並將資料登錄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中。 

七、相關學生專業證照畢業門檻需載明於招生簡章中。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各類認證相對應之積點點數及證照認列級別 

  
  

種類 點數 

三級證照(詳下表證照級別) 2 點 

一、二級證照(詳下表證照級別) 4 點 

參加本系相關專業全國性競賽 2 點 

參加本系相關專業全國性競賽並獲取

獎項 

4 點 

參加本系相關專業國際性競賽 2 點 

參加本系相關專業國際性競賽並獲取

獎項 

4 點 

參加簽訂有建教合約書業者實習並附

有學習成果報告之實習課程 

就學期間每滿 100 小時(含)以上列記

1 點 

其他與管理學院有關之證照 由本系系課程委員小組認列 2 點 

級別 證照種類 

一級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專案管理師 

LCCI Marketing Level 2、LCCI Marketing Level 3 

全民英檢(GEPT)通過中級以上 

多益(TOEIC)總分 750(含)以上 

日文檢定三級 

TOEFL IBT 總分 80 分以上、TOEFL CBT 總分 213(含)以上 

就業服務乙級 

二級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記帳士、會計乙級技術士 

人力資源管理師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 

考試院專技會計人員普考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 

多益(TOEIC)總分 500(含)以上 

TOEFL IBT 總分 53(含)以上、TOEFL CBT 總分 173(含)以上 

國際英語測試 4 級(含)以上 

日文檢定四級 

企管個案分析比賽得獎(組) 

ERP 軟體應用師 

三級 證券商業務員、理財規劃人員、初階外匯人員 

會計丙級技術士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認證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日文檢定(五級) 

網頁設計丙級 

  

 


